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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校際選課辦法 

第 一 條 為促進校際合作，充分利用教學資源，便利學生選習他校或接受他校學生

選修本校開設之課程，依大學法第 28 條，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二 條 本校實施校際選課，以本校簽約學校及教育部採認之國內外各大學及獨立

學院（含經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認可之大陸地區高等學校）所開授課程

為範圍。暑期選課依暑期開班授課辦法辦理。 

第  三  條 本校學生得依志趣至他校選修課程，他校學生亦可至本校選修課程，唯選

課學生必須遵守本校或選課學校之選課相關規章。 

第  四  條 本校學生至他校選修課程，須經系、所主管、院長及教務處同意。他校學

生選修本校課程，須憑他校教務處同意證明，且經本校授課教師、相關系

所主管及教務處同意後，向本校教務處辦理選課手續。 

第 五 條 選修課程不可衝堂，兩校間往返時間亦應列入考量。 

第  六  條 校際選課每學期以八學分為限，並應受每學期所修學分數上限約束。 

第  七  條 接受選課之學校，應於每學期結束後，將選課學生成績單送其原肄業學校。

第  八  條 學生校際選課所需之各項費用概由學生依各校收費標準自行繳費。基於平

等互惠原則，中臺灣大學系統(M6)內各校學生至本校選讀隨班附讀之課

程，得以不收取費用為原則。 

第  九  條 校際選課學生必須遵守本校或選課學校相關規章，校際選課之成績考查，

仍應依照本校或他校學則內有關規定辦理。 

第  十  條 本校學生申請赴與本校簽訂校際課程合作計畫之國內外大學校院（國外大

學校院須為教育部採認之國外大學及獨立學院，含經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

法認可之大陸地區高等學校)修習課程時，得不受修習本校未開設科目及每

學期選課八學分數限制，並依下列規定辦理： 

一、須於事先提出擬修習課程之申請，經系所核定及教務處核准，並受每

學期所修學分數上限約束。 

二、學生所修之科目、學分數及成績是否列入當學期學業平均計算或抵免

併入總畢業學分數內得由各系、所酌予核定採認。 

三、學生修課期滿後，應檢具所修習全部科目之相關書面資料（含學分數、

成績證明正本）向原系、所提出核定之申請，經系、所單位審核認可

後送教務處備查並登錄於學生歷年成績表。 

第 十一 條 

第 十二 條 

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教育部與本校相關規章辦理。 

本辦法經教務會議、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，由校長公告實施，並報教育部

備查，修正時亦同。 

※相關附件： 無  

※修正記錄： 87 年 3 月 9日 

 90 年 9 月 14 日 86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3次行政會議通過 

 96 年 6 月 7日 90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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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7 年 12 月 18 日 95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98 年 7 月 27 日 97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100 年 3月 31 日 97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101年10月22日 

101年11月01日 

101 學年第 1學期第 2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01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102年03月05日 101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103年01月13日 102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4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103年03月10日 102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(教務處中華民國 103 年 3 月 18 日

1032100720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 103 年 3 月 24 日公告) 

 103年10月30日 103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103年11月11日 103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

(教務處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05 日 1032103844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103 年 12

月 11 日公告) 

【臺(90)高(二)字第 90167733 號函備查】 

【96 年 07 月 06 日臺高(二)字第 0960103769 號函備查】 

【98 年 01 月 08 日臺高(二)字第 0980000532 號函備查】 

【98 年 07 月 31 日臺高(二)字第 0980131322 號函備查】 

【100 年 06 月 13 日臺高(二)字第 1000096078 號函備查】 

【102 年 07 月 16 日臺教高(二)字第 1020104110 號函備查】 

【103 年 04 月 24 日臺教高(二)字第 1030016438 號函備查】 

 


